溧水区晶桥镇2025年度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1.项目建设情况。2025年我区省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为溧水区晶桥镇枫香岭社区稻米加工项目，省级补助资金180万元，为更好的推进乡村振兴，对烘干设备更新、新建农机库房等。
2.项目预算绩效目标设定情况。我区严格落实省、市2025年省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设定指标要求，并从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出发，量化、细化项目产出指标、效益指标及满意度指标，确保项目绩效目标完整性、相关性、适当性与可行性。
二、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

1.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5年省级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项目资金（黄茅老区建设补助）共计180万元，已到位资金180万元。
2.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本项目资金严格按照《江苏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统一管理，实行专账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挤占、挪用，符合资金管理要求。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完成情况。2025年11月底，完成购置烘干设备6台，完成新建约1000平方米的加工房；完成黄茅老区重点项目补助实施项目1个。
（2）质量指标完成情况。2025年11月底，针对区级资金分配结果、项目储备库、项目年度实施计划、项目实施计划完成情况等，落实区级政府网站公示，建设项目落实项目地现场公示，黄茅老区建设补助实施方案变更率≤10%；工程验收合格率100%。

（3）时效指标完成情况。2025年11月底，年度建设任务开工率100%；黄茅老区建设补助当年度项目建设进度100%；黄茅老区建设补助当年度资金预算执行率（质保金除外）100%。
（4）经济效益指标。项目投产运营后增加村集体收入金额约5万元/年。

（5）社会效益指标。该项目通过建成运营后，提供就业岗位，增加就业人员收入。

（6）群众满意度指标。“黄茅老区重点项目补助群众满意度”≥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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